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獎補助教師出國參加國際競賽辦法              人事室
102.4.8 101學年度校教評會通過
105.05.12 104學年度校務會議修訂通過
第  一  條  本校為鼓勵教師出國參加國際競賽，促進國際學術交流、提升教師專業
    能力、精進教學品質，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，特訂定獎補助教師出國參加國際競賽辦法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
第  二  條 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專任教師（以下簡稱本校教師），本校教師須以
本校名義出國參加國際性知名之國際競賽，每學年度補助1次為限。
第  三  條  本校教師申請時應依人事室公告時間為原則，本項補助除填具「獎補助教師出
            國參加國際競賽辦法申請表」（附件一）及其規定應附文件資料，循行政程序經科評會初審，並送校教評會審議核定。並影印申請表一份送人事室備查，獲本辦法補助之案件不得再向本校其他單位申請經費補助。
第  四  條  經審查核准之補助案，補助額度原則如下並不超過下列金額:

一、 歐洲、非洲及中南美洲地區：上限補助五萬元整。
二、 美國、加拿大地區：上限補助四萬元整。
三、 紐西蘭及澳洲地區：上限補助三萬元整。
四、 亞洲地區(包含大陸地區)：上限補助二萬五千元整。
五、 香港及澳門地區：上限補助一萬五千元整。
六、 補助方式採隨到隨審，得視當年度整體發展經費預算情況停止或向下修正   

     補助額度。
第  五  條  本校教師參加國際競賽，獲得前三名或等同前三名獎項者（不含入圍獎），得提出競賽獎勵申請，獎勵金之金額依參加競賽之獲獎獎金而定，原則如下:

一、若該項競賽未提供獎金，視競賽等級、國際知名度等相關條件，進行審核，發給獎勵金1萬~5萬元。
二、若獲獎獎金低於1.5萬元時，發給和獲獎獎金相同金額的獎勵金。
三、若獲獎獎金介於1.5萬元(含)~3萬元時，發給獎勵金1.5萬元。
四、若獲獎獎金介於3萬元(含)~4萬元時，發給獎勵金2萬元。
五、若獲獎獎金介於4萬元(含)以上時，獎勵金為獲獎獎金的一半，但最高不得超過5萬元。
第  六  條  本校教師申請參加國際競賽，若因故有變更或取消出國競賽行程時，應
於國際競賽舉行日十天前通知人事室。
第  七  條  獲得本辦法補助之教師應於競賽返國後一個月內，依規定繳交「獎補助教師出國參加國際競賽報告書」（附件二）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及校內補助項目相關核銷單據(如機票票根正本、報名費收據等)辦理補助經費核銷事宜，逾期未結案者不予補助。
第  八  條 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「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」項下支應（獎助金額及名額可能逐年變動）。
第  九  條  本辦法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和校務會議審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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